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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二届会议

第五委员会

议程项目 1 00 

提议的一九七八一一一九七九两年期方案预算

联合国财务条例的修订

秘书长的报告

1. 咨询委员会就提议的一九七八一一一九七九两年期方案预算向大会本届会

议提出的第一次报告 ( A/32/8， 第 96 一- 102段)中，要求秘书长向本届大会

提出一份关于在未来财政期间承付款项问题的财务条例的适当订正草案。 咨询委

员会提出这项要求，是因为它总结认为目前的财务条例有一个漏洞。 不过它指出，

秘书长颁布的一项财务细则里规定在某种情况下有权决定在未来的财政期间承付款

项。

2. 秘书长同意应当使现在的和未来的财政期间承付款项的核准程序尽可能趋

于一致。 因此，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提议修订财务条例 10. 2 ，这项草案载于

本文件附件一。 同一附件里也修订了关于临时及非常费用的决议执行部分第 1 段

的措词，~中援引这条条例的规定，核准一九七八一一一九七九两年期的此种费用。

3. 对条例 10. 2 提出的修正案，其作用是要在同一条例中清楚说明，只有凭

秘书长书面授权，才可以为现财政期间承担债务，并决定在现在的和未来财政期间

承付款项。 修正案又规定，秘书长承付款项的权力"必须遵守大会可能规定的任

何限额和核准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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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临时及非常费用的限额和核准手续，历来是载于大会关于临时及非常费用

的决议。 虽然就本两年期的临时及非常费用而言，秘书长现在基本上需要征得咨

询委员会的同意，但就未来财政期间的临时及非常费用而言，却没有规定需要经过

这种核准手续。 而且，咨询委员会最近通知秘书长说，即使秘书长要求它核准未

来财政期间的临时及非常费用，它也不能这样做，因为目前大会没有授予它这种权

力。 附件一里对这项决议提出的修正案是要消除这种不正常的情况。 修正案的

作用是要规定承付一切临时及非常费用的开支，都需要征得咨询委员会同意，但本

两年期内有若干规定和限定的领域，即用来维持和平与安全而总数不超过 200万美

元的费用和国际法院的某些费用，不在此限;这些费用不需要征得咨询委员会同意。

5. 上文和联合国财务条例、细则和程序中所用"债务"一词，本质上具有会

计方面的意义，也就是说，除非本财政期间已拨有款项，而且这个期间内还有足够

款项结存，不能承担"债务"。 "承付款项"一词在本组织的财务条例、细则和

程序中也其有会计方面的意义。 本组织必须经过授权在拨定专款以前先承担债务，

才可以"承付款项"。 一旦拨定专款，承付款项就变成债务，应在所得专款项下

支付。

6. 本报告附件二载有联合国审计委员会对"关于联合国审计工作的补充任务

规定"第 5 、 6 、 6 (e)和 8 段提出的修正，并提出新的第 10 款，同时说明审计

委员会要求修改的理由。 上述审计工作规定的修正案如获通过，委员会在一九七

八年就联合国一九七六-一一九七七两年期决算提出报告和审计意见时，将适用这

些规定。





附件一

对《联合国财务条例》和大会

决议的有关规定提出的修正案 a

A. 财务条例U 10. 2 的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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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例 1 O. 2: (除非经〕只有在秘书长授权，以书面拨款或作其他适当的

核准以后， (不得〕才可以为现财政期间承担债务，或为现在的和未来的

财政期间承付款项。 秘书长未经拨款而承付款项的权力必须遵守大会可

能规定的任何限额和核准手续。

大会，

B. 关于一九七八一一一九七九两年期

临时及非常费用的决议通过时，对

该决议执行部分第 1款提出的修正案

1. 授权秘书长于征得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同意后，遵照联合国财务条

例及以下第 3 段的规定，在一九七八一一一九七九两年期承付(一九七六一一一九

七七〕在该两年期内或以后产生的临时及非常费用的款项，但遏下列情形时无须征

得咨询委员会的同意:

(叫 所承付的款项经秘书长证明与维持和平及安全有关，其总额在一九七

八一一一九七九两年期的任何一年内不超过200万美元;

(时所承付的款项经国际法院院长证明与下列事项有关:

a 为使修改的地方容易辨别，在提议新增的字句底下划线。方括号内的字句，表

示提议删除的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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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专案法官的任命(法院规约第三十一条) ，其费用总额不超过

美元;

口襄审官的任命(规约第三十条) ，或证人的传唤及专家的任命

(规约第五十条) ，其费用总额不超过 美元;

臼法院在海牙以外地点开庭(规约第二十二条) ，其费用总额不超

过 美元;

但) 维持未获连选的法官留任的费用(规约第十三条第三项) ，其一

九七八年度总额不超过 美元;

伍) 支付即将退休的法官的养恤金、旅费和搬运费，以及法院新法官

的旅费和搬运费，其一九七八年度总额不超过 美元;支

付即将退休的法官的养恤金，其一九七九年度总额不超过

美元;

2. 决议:秘书长应向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及大会第 届和第

届会议报告依据本决议的规定所承付的一切款项及其情由，并就此等承付款项向大

会提出追加概算;

3. 决定:如果在大会第 届或 届会议之前，由于安全理事会的决

定而须承担有关维持和平及安全的费用，其估计总额超过 1 ， 000 万美元时，应由

秘书长召开大会特别会议审议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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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对 (1，联合国财务条例》中称为"关于

驮合国审计工作的补充任务规定"的

各条条例提出的修正案

A. 审计委员会提议修改的原因

审计委员会在进行联合国各组织的审计工作时遇到了一些情况，使它不能对各

该组织的财务报表表示明确的意见。 现行的《联合国财务条例》限制了可采的说

明方式，以致意义颇不明确，与正当的专业惯例不相符。

审计委员会协议请求修改《财务条例>> ，容许在报告方法上有更大的灵活性，

而不省略审计委员会目前需要报告的任何事项。 审计委员会提议的修改是要除取

目前《财务条例》中所载审计意见的特别格式，改用一段话来说明审计委员会应当

表示意见的事项。 同时提议审计员必须对另外两种事项表示意见，即财务报表与

本组织所规定的会计原则相符，并且一贯地应用这些原则。 目前的《财务条例》

中没有规定这些事项。

审计委员会已把提议的修改送请审计团成员审议，因为大会过去一向表示赞成

把联合国系统内的财务条例标准化。 审计团没有任何其他成员对这项提议表示反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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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段

5. 审计委员会{或它所指定的人员)应〔依下列格式〕对财务报表表示意见

a 为使修改的地方容易辨列在提议新增的字句底下划线。方括号内的字句，表示

提议删除的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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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附签名，其中说明是否:

( "我们审核了附在后面并列有适当标题的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终

了年度(机关名称)财务报表…... (号数〕至….... (号数〕以及有关附表。我

们的审核工作包括对会计程序作一般性审查，以及斟酌情况需要，对会计记录

和其他有关证据进行抽查。 根据审核结果，我们认为各项财务报表都适当地

反映了这一年度所记录的财务事项，而各该财务事项也符合财务条例和法律根

据，正确地表明了一九…..年… 月……..日的财务状况';

如有必要，可在"审核结果"等字后增添下开一句:

"除在上述报告内提出的意见外"。

(a) 财务报表正确地表明了这一期间终了时的财务状况和它对终了期间审

核的结果;

(b) 财务报表都是依照本组织所规定的会计原则编制的;

(c) 会计原则的适用基础与前一期间一致;

(d) 在审核期间它所注意的一切财务事项都符合《财务条例》的规定和法

律根据。

第 6 段

6. 审计委员会向大会提送关于这一期间的财务〔报表〕工作的报告应提到:

第 6 (e)段

(e) 在适当时，以前某一(年度〕期间已经入帐而现在又获得新资料的事项，

或与以后某一〔年度〕期间有关但现在似乎应当向大会预先报告的事项。



第 8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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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如果审计委员会的审计范围受到限制或无法取得充足证据时，审计委员会

应在意见和报告内提到这种情况，并在报告内说明所作评论的理由及对所记录的财

务状况和财务事项的影响。

第 10 段(新的)

10. 审计委员会如果认为上述任何事项，在各方面都不重要.则不必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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